中山大学维修工程需求申报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工程名称
	202ⅹ年ⅹⅹ校园ⅹⅹ（使用单位+建筑名称/楼栋号）ⅹⅹ（楼层/房间号）ⅹⅹⅹ工程
	申请日期
	

	工程地点
	
	联系人
	

	申请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请写明经费名称和经费号
	[bookmark: _GoBack]
	估算金额
	

	申
请
内
容
	（申请理由、场所用途、维修改造需求、工期计划等，现状相片做附件）









	施工单位选取方式
	□1.从服务单位诚信库单位中选取；   □2.多方比价（仅适用于小额维修工程）； 
□3.诚信库外选择唯一供应商：（公司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4.公开招标（大额维修工程）

	申请单位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项目主管部门核查意见
	



核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
使用指引：
1.本表用于各使用单位提出维修改造需求。
2.本需求表由使用单位负责人签章后提交至项目主管部门审核。具体为：
（1）教务部负责审核课室及本科教学实验室维修改造需求。
（2）科学研究院负责审核科研实验室维修改造需求。
（3）总务部房产处负责审核除（1）（2）项外的公共用房及经营性用房维修改造需求。
（4）总务部后勤处负责审核校园公共基础设施、教学楼公共区域、学生宿舍、食堂维修改造需求。
3.施工单位选取方式：估算金额在20万元以下，请在1-3勾选项1项，如未勾选，默认采用第1项；估算金额在20万元以上请勾选第4项。
4.诚信库外选择唯一供应商，需提供推荐单位的营业执照、施工资质证书及报价书，如预算金额在2万元以上，须同时提供部门办公会（或院系党政联席会）决议。
4.本表一式一份，项目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扫描件发给申请单位及总务部修缮处。
5.总务部修缮处收到项目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后，负责编制方案及预算，提交项目主管部门办理立项手续。
